
2021年度節能行動家積點平台 

點數及獎勵活動辦法 

 

主辦單位： 

 

目的： 
一、使節能推廣志工服勤紀錄及推廣成果被具體呈現。 

二、方便節能推廣志工之節能健檢資料上傳登錄。 

三、於節能推廣課程後，讓民眾落實節能行動並持續參與節電行動。 

四、善用群組動能，具體產生可持續作用的節電行動，落實至生活中並且可以檢視節電成果。 

五、以點數及獎勵機制，增加民眾更自主積極參與節能活動之工具。 

 

定義： 
一、完成節能志工培訓者，稱為「節能推廣志工」。 

二、登錄至節能行動家積點平台，參與節電行動者，稱為「節能行動家」。 

三、至住家、集合式住宅公設或小型商家現場，進行節能健檢者，稱為「節能健檢」(由「節能

推廣志工」執行)。 

四、以演講、工作坊、活動擺攤......等非節能健檢型態之其他節能推廣活動，稱為「節能推廣」

(由「節能推廣志工」及荒野各群組進行節能教育推廣之志工執行)。 

 

活動期間：即日起~2021/10/11止 

活動辦法： 

一、節能志工服勤紀錄登錄及積點 

(一)對象： 

1.接受節能志工培訓後之節能推廣志工。 

2.荒野各群組進行節能相關推廣活動之志工。 

(二)服勤紀錄登錄： 

1.活動期間自行上傳及登錄項目以「節能健檢」為主，其餘推廣活動由分會秘書提供彙

整資料，供專案秘書於後台上傳。 

2.登錄完成係以完整填寫登錄資料並上傳「節能健檢紀錄表」及「節能健檢改善建議

書」計算。 

3.除節能推廣志工外，其他群組之推廣活動，由後台上傳後做為整體節能推廣成果。 

4.各群組之推廣志工需自行登錄成為節能行動家後，始得獲得並參與本平台之各項積點 

獎勵活動。 

(三)積點辦法： 

1.節能健檢 

(1)每場節能健檢以 3小時計，完成一場節能健檢，得 5點。 

(2)每多健檢二場即以 5 之倍數加權計點。例如：健檢 1~2 場每場 5 點；健檢 3~4 場每

場 10點；健檢 5~6場每場 15點……以此類推。 

(3)每一場節能健檢服務最多由 3位節能推廣志工出勤。 

(4)共同執行同一場節能健檢服務之志工，皆可列入個人服勤次數積點統計。 

2.節能推廣 

(1)依每場推廣活動時數計算，每小時得 2點（半小時１點）。 



(2)每多推廣累計 10 小時，即以 2 之倍數加權計點。例如：推廣 10 小時(含)以內，每

小時得 2 點；推廣 10.5~20 小時(含)，每小時 4 點；推廣 20.5~30 小時(含)，每小

時 6點……以此類推。 

(3)節能推廣活動之點數計算，以事先認養並於當天出勤執行之志工才予採計。 

(4)活動共同執行同一場節能推廣活動之志工，皆可列入個人服勤次數積點統計。 

二、節能行動家節電紀錄登錄及達成獎勵 

(一)對象： 

1.參加「節能推廣志工培訓」成員。 

2.參加「節能推廣工作坊」成員。 

3.有意參與節電行動之民眾。 

(二)節電紀錄登錄： 

(1)以表燈非營業用戶為限，同一電號僅限一人參加。 

(2)登錄完成係以完整填寫節電目標、用電數據等資料並上傳「電費單」，才計算。 

(3)電費單限以當年度及當年度前期電費單登錄（如：註冊登錄為七月，可登錄當年度

四月份的電費單） 

(4)為鼓勵民眾持續關注居家用電情況，系統於首次登錄完成之一個半月後，將自動發

送提醒信，提醒參加者進行第二次用電紀錄登錄。 

(三)積點辦法： 

1.用電登錄獎勵 

(1)完成第一次用電紀錄登錄，得 10點。 

(2)完成第二次用電紀錄登錄，得 20點。 

(3)完成第三次(含)以上用電紀錄登錄，得 40點。 

2.節能獎勵 

(1)節電目標以整數設定，最低為 1%。 

(2)凡落實節電但未達設定目標者，得 10點。 

(3)第一次達成設定之節電目標，得 30點。 

(4)第二次達成設定之節電目標，得 50點。 

(5)第三次(含)以上達成設定之節電目標，得 80點。 

三、節能行動家推薦積點 

(一)對象： 

1.已登錄積點平台成為節能行動家之成員。 

2.接受節能志工培訓後之節能推廣志工。 

3.荒野各群組進行節能相關推廣活動之志工。 

(二)推薦方式： 

1.於積點平台推薦者欄位輸入節能行動家 ID代號，則下列推薦點數將歸戶到該代號之行

動家身上。 

2.節能行動家 ID代號於首次登入平台之個人資料時回傳。 

(三)節能行動家推薦獎勵： 

1.每推薦一人(戶)登錄參加節能行動家節電行動，並完成第一次用電紀錄登錄，推薦人

可獲得推薦點數 1點；被推薦者完成第二次用電紀錄登錄者，推薦人可再得 4點。(推

薦一人最多獲得 5點) 

2.每人最多推薦 50人。 



3.於登錄平台每推薦申辦一場「節能行動家工作坊」，並順利舉辦得 20點。 

四、 獎勵辦法： 

(一)節能志工服勤獎勵 

1.點數於活動期間累計，服勤點數達 15點以上，具備參與年度獎勵資格。 

2.個人年度累計最高前十名，由主辦單位提供免費食宿及交通，參加於年底舉辦之成果 

展暨表揚大會，分享節能推廣經驗。 

3.年度各項推廣服勤次數最高之志工隊，於期末成果展頒發"績優節能志工團隊獎"。 

(二)節能行動家「參加獎」 

活動期間登錄第一次電費單後，於下一期電費單收到，仍進行第二次電費單登錄 (連續

登錄二期電費單)之前 50名，每人可獲得精美小禮 1份。 

(三)節能行動家「節電及積點獎勵」 

活動期間於「節能行動家節電紀錄登錄及達成獎勵」區塊累計點數達 60點以上之最高前

六名，可獲得 2,000 元等值獎品及荒野各地分會所舉辦 1,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之各

種志工培訓或自然體驗活動乙次。 

(四)節能行動家「推薦獎」 

活動期間推薦點數最高之前三名，可獲得精美小禮 1份。 

(五)積點獎勵轉贈 

1.上列所獲得之各種獎品，得轉贈社福單位，幫助需要資源的朋友。 

2.節能行動家每轉贈一筆，主辦單位即提供一次免費推廣活動(講座或工作坊)給指定單

位，共同用行動關懷、幫助需要幫助的對象。 

 

五、注意事項： 

• 凡參加本活動之同時，即同意接受活動辦法與注意事項之各項規範，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得

取消得獎資格，並就因此所生之損害，得向參加者請求損害賠償。 

• 節能行動家得獎者將邀請參加於年底舉辦之成果展暨表揚大會，分享節能執行經驗並出席領

獎，且提供主辦單位所要求之完整領獎文件(如：電費單影本或電子帳單截圖、得獎者身分證

影本等資料)，未於通知時間內回覆者視為放棄中獎資格，不再遞補。 

• 參加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如

有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將被取消參加或得獎資格。如因此致主辦單位無法通知其得獎訊息

時，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且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參加者應負一切

相關責任。 

• 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參加者所寄出之資

料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加者亦不

得因此異議。 

• 獲得之獎金、獎品均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於年終計入個人所得。凡參加本次活動，即視

同接受活動辦法之各項規定，無論得獎與否，均不得提出異議。 

• 本活動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解釋、暫停及終止活動內容之權利。活動辦

法修改後於節能行動家網站公告，不另行通知。 

 


